
蒲县人民政赫公室文件
蒲政办发〔2021〕9号

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蒲县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蒲县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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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县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

为扎实做好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困难 

群众基本居住条件，建立完善住房安全保障预警机制，根据《山 

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的通 

知》（晋建村函〔2021〕200号）和《临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 

于转发省住建厅下达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改造任务的通知》（临 

建城函字〔2021〕57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 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 

指导，精准核实存量危房，完善评议公示制度，加强质量安全监 

管，集中支持建档立卡贫困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户、 
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四类重点对象及边缘易致贫户实施危房改造， 
高标准实现农村住房安全保障目标。
二、 目标任务
在2020年全省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完成的基础上，对因自然灾 

害等原因新产生的贫困危房户进行全面普查，对符合危房改造政 

策要求的，全部纳入2021年农村危房改造任务范围，确保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整体提高农村住房安全。
三、 工作重点
（一）全面开展排查
1、排查范围。全县四类重点对象、贫困边缘户，唯一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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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住房。
2、对象认定。对申报的贫困家庭危房户，由民政局对分散供 

养五保户、低保户进行认定确认，扶贫办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 

认定确认，贫困残疾人家庭由残联和民政局联合认定确认，贫困 

边缘户由乡镇、村两级按照农户家庭年收入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 

1. 5倍范围确定。

对审核通过的贫困家庭危房户由住建局逐户开展住房危险性 

鉴定，住房危险等级达到C级和D级并通过县危房改造领导组成 

员单位审核的农户全部纳入改造范围，组织实施危房改造。
（二）规范实施改造
1、 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审核要严格执 

行农户自愿申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民主评议、乡镇审核、 

县级审批等程序。驻村扶贫工作队要积极参与民主评议与入户审 

核等过程，充分发挥监督和指导作用。同时，建立健全公示制度， 
严格落实乡镇、村两级公示制度。县危房改造领导组成员单位要 

依据乡镇上报资料，及时予以审核审批。
2、 合理确定改造方式。改造方式主要为拆除重建和修缮加固 

两种，各乡镇要因地制宜，引导农户选用切合实际的改造方式。 

改造前应对申请改造农户的住房进行危险性鉴定，拟改造房屋属 

C级的严格执行修缮加固，属D级的具有修缮加固价值的应选择 

修繙加固，其次拆除重建。修繕加固的重点是消除安全隐患、适 

度改善使用功能，拆除重建的，竣工入住后应对原有危房进行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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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或封堵。危房改造以农户自建为主，农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 

建意愿的，各地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农户选择有资质的 

施工队伍统建。对于特殊困难群众，可采取置换、建设幸福大院 

等方式，帮助其解决最基本的安全住房。
3、 强化质量安全监管。建立健全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管理 

制度。农村危房改造必须由经培训合格的农村建筑工匠或有资质 

的施工队伍承担。承揽农村危房改造项目的农村建筑工匠或者单 

位要对质量安全负责，并按合同约定对所改造房屋承担保修和返 

修责任。乡镇要对施工过程全程监管，住建局在危房改造地基基 

础、抗震措施和关键主体结构施工过程中，要及时到现场逐户技 

术指导和检查，发现不符合基本建设要求的当即告知建房户，并 

提出处理建议，对改造后房屋及时组织开展安全性认定和竣工验 

收工作，对改造质量不达标的及时组织整改，确保危房改造建设 

质量。
4、 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 

政府补助为辅，多渠道筹集改造资金，补助标准为每户1. 4万 

元。进一步建立完善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内控制度，对达到危房改 

造质量标准并通过竣工验收的农户，应及时将补助资金通过“一 

卡通”直接发放给农户，严禁截留、挤占、挪用或变相使用。
5、 强化档案工作管理。严格按照《关于开展农村危房鉴定和 

规范危房改造农户档案管理专项行动的通知》（晋建村函〔2019〕 
182号）要求，建立完善农村危房改造农户纸质档案。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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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准确记录农村危房改造各个实施环节的工作情况，做到资 

料完整，内容真实，归档及时。应依据档案资料，及时进行农村 

危房改造农户档案信息检索系统录入，便于各级监管核验。
四、组织领导 

（一）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全县危房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经研究决定对蒲县 

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进行调整，调整后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邱波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乔龙奎 县住建局局长

谭源 县民政局局长
许弘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
郝晓东 县残联理事长

成 员：常虎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徐建生 县民政局党组成员
郭建军 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副主任
王龙龙 县残联副理事长
相仰红 县发改局副局长
常亮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陈艳萍 县审计局党组成员
贾文红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
徐雪梅 县行政审批局四级主任科员
贺天星 县人社局二级主任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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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阳 县融媒体中心副主任、总编辑
贺明晖 县税务局副局长
闰丽 县农机发展中心副主任
芦小军 县交警大队副大队长
金辉 蒲城镇人大主席
屈强 克城镇副镇长 

张波 黑龙关镇副镇长
席艳昌 薛关镇副镇长 

史晓民 乔家湾镇二级主任科员
李华 太林乡武装部长
王斐 山中乡党委成员、宣传委员 

徐荣耀 古县乡宣传委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和危改验收组，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 

办公室主任由乔龙奎同志兼任；危改验收组由住建、民政、扶贫、 
残联、发改等单位组成，验收组组长由住建局常虎同志担任。

（二）职责分工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召开农村危房改造工作联席会议， 

下达年度任务指标，确定改造对象；负责组织危改成员单位进行 

危改验收，验收合格予以申请补助资金拨付；负责危房改造档案 

资料的归档保管。

危改验收组：负责对危改农户自愿申报、村委民主评议、乡 

镇人民政府审核、职能部门认定、改造工程实施情况、危改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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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印证材料、农户信息等方面进行验收。
县住建局：负责核实申报农户住房困难情况、房屋危险等级 

的鉴定、改造后住房安全性认定、监督指导工程质量安全，组织 

参与危房改造验收。
县民政局：负责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危改资格的认 

定审核，参与危房改造验收。
县扶贫办：负责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改资格的认定审核；负责 

核实危改农户是否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参与危房改造验收。
县残联：负责农村残疾人贫困家庭危改资格的认定审核；负 

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享受残疾人危房改造政策，参与危房改造 

验收。
县发改局：负责监督农村危房改造工程项目实施情况，参与 

危房改造验收。
县财政局：负责农村危房改造资金的保障及监督资金使用情 

况；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享受财政工资待遇。
县审计局：负责危房改造资金的审计监督工作。
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决必要的危房改造住房宅基地用地计 

划指标；负责核实危房改造户是否为地质灾害移民户，是否享受 

地质灾害搬迁政策；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拥有不动产等信息。
县行政审批局：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参与或注册公司企业 

等信息。
县人社局：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享有企事业社会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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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信息。
县税务局：负责核实危房改造户是否办理税务登记信息。
县农机发展中心：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购置大型农用机械 

等信息。
县交警大队：负责核实危改农户是否拥有机动车辆等信息。
县融媒体：负责对农村危房改造相关政策进行宣传。
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边缘户危改资格的认定审核；负责本 

辖区危改农户的评议、公示、审核，组织开展实施危房改造工作， 
监督改造工程质量安全，落实属地监管职责。
五、工作要求
（一） 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要高度重视农村危房工作，选优 

配强工作人员，压实工作责任，精心组织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确 

保危房改造任务10月底前全面完成，高标准实现住房安全保障 

目标。
（二） 确保排查质量。住建局、各乡镇要因地制宜、合理规 

划、统筹安排，分阶段、分地区进行全面排查，精准识别危房改 

造工作对象，通过大数据比对和现场逐户核查，做到一户不漏、 

应改尽改。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精准掌握危 

房改造任务底数。
（三） 及时更新台账。住建局、各乡镇要根据排查结果，以户 

为单位，及时对照住房信息系统中危房存量台账进行数据更新， 
务求台账数据客观、真实、准确反映本地农村危房状况，确保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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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改造精准实施。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部门、各乡镇要加大宣传力度，引导 

群众积极参与排查工作，充分发挥群众主动性和监督权，共同推 

动排查工作进度，为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深入推进打牢坚实基础， 
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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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及县四套班子领导

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3月25曰印发


